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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映紅女士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4
陳曼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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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林秉文先生

高級主任 2(4)
麥麗嫻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

議員由《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下稱 “該
條例草案 ”)第 33條起，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
文。

上次會議的跟進事項

2. 在回應議員於上次會議提出的問題時，

生署首席醫生 (3)表示，他已向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
務中心查證該會披露敏感資料的政策 (例如捐血者
血液在愛滋病測試中呈陽性反應 )。香港紅十字會輸
血服務中心的政策是將血液測試結果通知捐血者。

3.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在答覆梁智鴻議員

的提問時，證實個人資料專員認為該條例草案可以

接受。

條例草案第 34條  —— 獲授權人士進入牌照所關乎
的處所的權力

4. 梁智鴻議員關注，獲授權人士根據條例草

案第 34(1)(a)條在處所檢取的胚胎或配子，或有可能
受到損害。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解釋，政府當局既
要考慮有需要將胚胎或配子作為證據，亦要顧及胚

胎或配子免受梁議員所指可能發生的風險，在兩者

之間須取得平衡。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特別指出，條
例草案第 34(1)(a)條規定，獲授權人士如有合理理由
相信，在任何處所內發現的胚胎或配子，可在檢控

違反該條例草案的罪行的法律程序中用作證據，便

可為該目的保管上述胚胎或配子。梁智鴻議員認

為，政府當局應確保獲授權人士在該等情況下，會

適當地小心處理其檢取的胚胎或配子。他建議政府

當局應於條例草案訂立條文，使獲授權人士必須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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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守該項規定。主席支持梁智鴻議員的建議。衛生福

利局副局長 1答應因應議員提出的意見，重新考慮該
項條文的草擬方式。

條例草案第 35條  —— 獲授權人士進入處所的權力

政府當局

5. 梁智鴻議員詢問，如委託夫婦急欲使用被

警方檢取作為證據的胚胎／配子，即使有關法庭程

序尚未完結，委託夫婦可否申請取回該等胚胎／配

子。何敏嘉議員認為被檢取的胚胎或配子不應被無

限期保留，因他相信應有其他方法可代替以胚胎或

配子作為有關程序的證據。梁智鴻議員指出，政府

當局應顧及委託夫婦的需要，因為女方或會因押後

進行生殖科技程序而未能成孕。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
答應就有關處理證據的相關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諮詢

律政司的意見，供議員參考。主席指示應於日後的

會議再行討論這點。

法案委員會

條例草案第 37條  —— 同意作出檢控

6.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是項條文在

其他條例頗為普遍。他解釋，如生殖科技中心客戶

擬就中心的不當行為提出民事訴訟，該客戶可向人

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下稱 “管理局 ”)及／或警方舉
報，以便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將提交律政司，由律

政司研究個案的理據，決定應否對有關持牌人提出

訴訟。另一方面，如管理局及警方基於任何理由不

對個案展開調查，礙於是項條例草案的條文所限，

有關客戶便不能對生殖科技中心提出訴訟。助理法

律顧問 4表示，並非所有條例均訂有這項條文。如訂
有該條文，日後律政司須就每宗個案的情況，決定

應否提出訴訟。如刪去該條文，執法部門便可根據

本條例，自行對生殖科技中心的東主提出訴訟。議

員普遍對是項條文有所保留，並認為應於稍後再行

討論。

條例草案第 39條  —— 管理局指明格式的權力

7. 衛生福利局局長 1表示，管理局擬備的《實
務守則》會載列所有表格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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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41條  —— 規例  - 費用

8. 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表示，會以附屬法例的
形用，訂明向管理局支付費用的規例。

條例草案第 42條  —— 規例：一般條文

政府當局

9. 衛 生 福 利 局 副 局 長 1提 及 條 例 草 案 第
42(2)(e)條，指出有關當局可於附屬法例內進一步訂
明在何種情況下，可向曾屬婚姻雙方的人士繼續提

供生殖科技程序。議員建議應於附屬法例內作出規

定，訂明持牌人須在生殖科技中心的顯眼處展示其

牌照。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答應考慮該項建議。

10. 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在回應梁智鴻議員時
表示，規管管理局作出條例草案第 42(5)條所述的豁
免的準則，可於附屬法例內訂明。

政府當局

11. 關於條例草案第 42(5)(b)條，主席認為該條
文賦予衛生福利局局長的酌情決定權過於廣泛。高

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解釋，許多其他法例亦有同類

的安排，他答應於下次會議向議員提供有關例子。

他解釋為應付個別個案的不同情況，實有需要作出

擬議安排。

法案委員會

12. 梁智鴻議員提及條例草案第 42(6)條，並詢
問如屬持續罪行的個案，管理局或執法部門可否下

令關閉涉案的處所。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解釋，遇有
持續罪行的個案，實際上可施加額外的罰則，例如

除按日罰款外，亦可撤銷涉案處所的牌照。他指出

在該等情況下，如牌照確實被撤銷，便可下令關閉

涉案處所。不過，梁智鴻議員擔心管理局需要一段

長時間才可決定撤銷牌照，在過渡期間，涉案持牌

人只須繳交按日罰款，對他的阻嚇作用不大。他建

議法案委員會應於稍後重新考慮這問題。

條例草案第 43條  —— 修訂附表 1

13. 生署首席醫生 3 報，根據議員提出的要

求，政府當局現正擬備一份載列伴性遺傳疾病一覽

表，納入附屬法例內。不過，他強調該一覽表絕非

詳盡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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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第 2部  - 委員會及其成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14. 梁智鴻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擬委任哪類人士

出任管理局轄下 3個委員會的成員，該等委員會分別
為視察委員會、倫理委員會及調查委員會。高級助

理法律草擬專員答覆時指出，條例草案第 5(3)條訂
明訂明，該等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及獲委任的人選均

由管理局決定。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補充，本地專家
或會獲委任為顧問，以協助委員會履行其職能，亦

會考慮委任海外專家，協助培訓本地的專家。他答

應待當局取得有關委任安排的資料後，會向法案委

員會提供更詳細的資料。陳婉嫻議員要求當局提供

更多有關該等委員會運作安排的詳情，衛生福利局

副局長 1答應提供一些初步資料，說明政府當局在這
方面的計劃。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5. 議員同意於 1999年 9月 22日上午 10時 45分
舉行下次會議。

16. 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2月 14日


